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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令教示文字書寫範例） 
 
臺北縣政府 令 

受文者： 
： 
： 
主旨：核定○○○一員派免如下： 

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一、異動類別：○○○(代碼)，民國○年○月○日生效。 
二、原職：服務機關(代碼)，單位，職稱(代碼)，職務列等(代碼)，職務編號(○○○○○○)。 
三、新職：服務機關(代碼)，單位，職稱(代碼)，職務列等(代碼)，職務編號(○○○○○○)，職系(代碼)，暫

支俸級，俸點。 
四、其他事項：  
（一）補○○○缺。 
（二）○員原職為○○○○○○。 

說明： 
一、…………。 
二、台端如有不服本派代（免）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得於收受本派代（免）令之次日起 30 日

內向本府提起申訴（或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正本： 
副本： 
抄本： 
縣 長  周 ○ ○ 
 
 
●附錄：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92 年 11 月 5 日公保字第 0920007861 號函 
主旨：有關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起之復審事件，其撤回及答辯事宜，請依說明二、三辦理，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公務人員提起之復審、再申訴事件．．．，由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審議決定。」第四十四條規定：「原處分機關自收到復審書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不依

復審人之請求變更或撤銷原行政處分者，應附具答辯書，並將必要之關係文件，送於保訓會。」第四十

七條規定：「復審提起後，於保訓會復審決定書送達前，復審人得撤回之。復審經撤回後，不得再提起

同一之復審。」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障事件審議規則（以下簡稱審議規則）第八條規定：「復

審事件經依本法第四 十七條規定撤回者，應即終結審理程序，並函知復審人及副知有關機關。」等觀

之，本會依法為審議復審事件之專責機關。 
二、有關復審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撤回前經由原處分機關提起之復審事件，原處分機關應將復審人撤回申請

書及復審書等原本儘速檢送本會，並由應受理復審之本會，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障事件審議

規則第八條規定終結審理程序，並函知復審人及副知有關機關。 
三、依同意旨，有關原處分機關依保障法第四十四條規定檢卷答辯時，亦應將復審人所提復審書原本併同答

辯書層轉本會辦理。 
四、另檢送本會研商適用復審或申訴程序疑義參考資料一份供參。 

 
（附件）：研商「調任、請求派任、工作指派等事件究應適用復審或申訴程序疑義」案會議結論： 

一、主管調任非主管職務、調任較低官等職務、調任同官等不同陞遷序列職務及改變任用制度之調任，均屬

影響公務人員權益重大事項，應適用復審程序。至請求派任主管或較高官等、職等職務，分別依當事人

主張，比照上開方式辦理。 
二、同一任免權責機關所為不同機關或不同區域職務之調任及工作指派、職務調整均適用申訴程序。 

註：有關人事派免案件究係適用復審或申訴程序，係依保

訓會 92 年 11 月 5 日函釋規定辦理。上述救濟規定教

示文字有關「復審」或「申訴」部分，應依各該人事

案件之性質，分別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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